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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上之處分

 事實上處分
   負擔行為

 法律上處分　　　　　　　      
物權行為

   處分行為
       準物權行為

事實上之處分：就權利標的物加以物質的變形、改造或毀損之行為
法律上之處分：以權利變動為直接或間接內容之法律行為

負擔行為 處分行為

效　　力
1、不直接使物權發生變動
2、債務人尚有給付義務

物權行為：直接使物權發生變動
準物權行為：直接使物權、無體財產權發生變動

限　　制 不違反公序良俗即可 物權法定主義

處分權限
不須有處分權限
（負擔行為不以行為人對標的物有處分權為必要）

須有處分權限

公示公信
原則

無 有（動產：占有；不動產：登記）

標的物特定
1、負擔行為生效時，其標的物不須特定，僅須確定
2、可同時就一個標的，作成數個不同的負擔行為

1、處分行為生效時，標的物須特定
2、對一個標的物，須作成一個物權（準物權行為）

※民法§42Ⅰ「法人之清算，屬於法院監督。法院得隨時為監督上必要之檢查及處分。」、§62「財團之組織及其管理方
法，由捐助人以捐助章程或遺囑定之。捐助章程或遺囑所定之組織不完全，或重要之管理方法不具備者，法院得因主管
機關、檢察官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必要之處分。」　非民法上之處分

※民法§68Ⅱ「主物之處分，及於從物。」、§84「法定代理人允許限制行為能力人處分之財產，限制行為能力人，就該財
產有處分之能力。」　法律上之處分

※民法§118「Ⅰ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所為之處分，經有權利人之承認始生效力。Ⅱ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為處分後，
取得其權利者，其處分自始有效。但原權利人或第三人已取得之利益，不因此而受影響。Ⅲ前項情形，若數處分相牴觸
時，以其最初之處分為有效。」　處分行為

※民法§136Ⅰ「時效因開始執行行為而中斷者，若因權利人之聲請，或法律上要件之欠缺而撤銷其執行處分時，視為不中
斷。」　強制執行行為，非民法上之處分

★意思表示瑕疵

　　　　　　　　　　　　　　　　　單獨虛偽意思表示
　　　　　　　　　故意的不一致
意思表示不一致　　　　　　　　　　通謀虛偽意思表示
　　　　　　　　　偶然的不一致
　　　　　　　　　(意思表示錯誤)

　　　　　　　　　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
意思表示不自由
　　　　　　　　　被脅迫而為之意思表示

最廣義之處分

廣義之處分

狹義之處分

 民法總則 考前關鍵重點    楊老師 整理

 民法總則 申論題解題架構    楊老師 整理

單獨虛偽
(真實保留)(心中保留)

通謀虛偽 錯誤 詐欺 脅迫

意　　義

表意人無欲為其意思
表示所拘束之意，而
為意思表示(§86)

表意人與相對人通
謀而為虛偽意思表
示(§87)

表意人對當事人或標的物或
法律行為性質之同一性發生
錯誤。
又分內容錯誤(§88Ⅰ前段)、
表示行為錯誤(§88Ⅰ後段)、
動機錯誤(§88Ⅱ)、傳達錯誤
(§89)

表 意 人 因 詐 術 而 陷 於 錯
誤，並因而為意思之表示
(§92)

表意人因惡害之預告，致
生 畏 怖 而 為 意 思 之 表 示
(§92)

法律效果

原則：有效(§86)
例外：無效(§86但)。
不可對抗善意第三人
(類推適用§87Ⅰ但、
善意受讓規定)

原則：無效(§87Ⅰ)
例外：有效。
不可對抗善意第三
人(§87Ⅰ但、善意
受讓規定)

得撤銷。僅動機錯誤不得撤
銷(但當事人資格、物之性質
在交易上認為重要則得撤銷)

相對人(包含代理人、僱
傭人)詐欺(§92Ⅰ)：得撤
銷，但不得對善意第三人
(§92Ⅱ、善意受讓規定)

第三人詐欺(§92Ⅰ但)
原則：不得撤銷
例外：相對人明知或可得
而知，得撤銷

相對人脅迫(§92Ⅰ前段)：
得撤銷

第三人脅迫(§92Ⅰ反面解
釋)：得撤銷，可對抗善意
第三人(善意受讓規定)

除斥期間
之起算

無 無 自意思表示後，經過一年而
消滅。(§90)

自 發 現 詐 欺 之 時 起 一 年
內 撤 銷 之 。 但 自 意 思 表
示後，經過十年，不得撤
銷。(§93)

自脅迫終止後起一年內撤
銷之。但自意思表示後，
經 過 十 年 ， 不 得 撤 銷 。
(§93)

民法解題架構
一、標題

(一)大前提(法律規定)

按．．．．．．，民法第___條第___項定有明文。

(二)小前提(事實)

依題意．．．．．．。

(三)結論

綜上，．．．．．．。

甲委任乙出售A車，並授與代理權，乙以甲之名義與丙公司訂立買賣契約，並依契約讓與合意交付A車。試就下列情形說明
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
(一)乙為無行為能力人，其法律關係為何？
(二)甲為限制行為能力人，其法律關係為何？

【擬答】
(一)乙為無行為能力人，當事人間法律關係：

1.甲乙間法律關係：

(1)委任契約：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民法第75條前段定有明文。依題意，乙為無行為能力的人，甲乙間

之委任契約，應為無效。

(2)授與代理權：民法第104條規定，代理人所為或所受意思表示之效力，不因其為限制行為能力人而受影響。同法第

77條但書規定，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即代理權之授與，不使限

制行為能力人享受權利或負擔義務，學說上稱為「中性行為」。依題意，乙為無行為能力之人，欠缺意思能力，

其授權行為無效。

2.甲丙間法律關係：

無代理權人以代理人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非經本人承認，對於本人，不生效力，民法第170條定有明文。依題意，

甲未承認，自得向丙行使民法第767條第一項規定返還A車。

3.乙丙間法律關係：

(1)損害賠償之責：無代理權人，以他人之代理人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對於善意之相對人，負損害賠償之責，民法第

110條定有明文。本條在學說上應區分是否完全行為能力人而為不同處理，為保障無行為能力人，應認為不負損害

賠償之責。

(2)侵權責任：乙明知無法為有效之代理行為，丙得依民法第184條第一項後段主張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同法第187

條第一項規定向法定代理人主張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

(二)甲為限制行為能力人，當事人間法律關係：

1.甲乙間法律關係：

(1)委任契約：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528條定有明文。惟民法第79條規定，限制行為

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訂立之契約，須經法定代理人之承認，始生效力。依題意，甲為限制行為能力

人與乙訂立委任契約，非經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該契約效力未定。

(2)授與代理權：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為之單獨行為，無效，民法第78條定有明文。依題意，

甲授與代理權予乙，係屬單獨行為，事先未經法定代理人同意，該授與代理權應為無效。

(3)侵權責任：甲為限制行為能力人，若明知無法有效授與代理權，致使乙受有損害時，乙得依民法第184條第一項後

段向甲行使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

2.甲丙間法律關係：

乙所為無權代理行為若未經法定代理人之允許，則對甲不生效力。故A車所有權仍為甲，甲自得依民法第767條第一

項向丙請求返還A車。

3.乙丙間法律關係：

無代理權人，以他人之代理人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對於善意之相對人，負損害賠償之責，民法第110條定有明文。

依題意，乙不知無代理權而為無權代理時，僅負賠償信賴利益之損害賠償，其數額不得大於履行利益，否則應負賠償

履行利益之責任。（85台上2072裁判）

一個爭點一個標題

一個爭點一個標題

一個爭點一個標題

一個爭點一個標題

一個爭點一個標題

一個爭點一個標題
一個爭點一個標題

先依題目問題下標題

先依題目問題下標題

引用完整法條規定(法條條號、項
次、前段後段、本文但書皆須明確
指出)、實務學說之見解，一併於此
敘述。若有爭議之問題亦同。

將題目所敘述之情形，與適
用 法 律 規 定 之 狀 況 詳 加 敘
述，若有爭議之問題亦同。

綜合以上所論述，最後所採
之結論。

大前提(引法條依據)

大前提(引法條依據)

大前提(引法條依據)

大前提(引法條依據)

大前提(引法條依據)

大前提(引法條依據)

大前提(引法條依據)(若需引多條法條，
須注意邏輯順序)(學說見解補充)

小前提＋結論(無太多爭議時，

大前提+小前提＋結論(無太多爭議時，就簡單帶過)

大前提+小前提＋結論(無太多爭議時，就簡單帶過)

大前提+小前提＋結論(無太多爭議時，就簡單帶過)
多爭議時，就簡單帶過)

多爭議時，就簡單帶過)

小前提＋結論(無太多爭議時，就簡單帶過)

小前提＋結論(無太多爭議時，就簡單帶過)

小前提＋結論(無太多爭議時，就簡單帶過)

小前提＋結論(無太多爭議時，就簡單帶過)

小前提＋結論(無太

小前提＋結論(無太

就簡單帶過)



★連鎖共犯（共犯之共犯）

AB 舉例 A成立 B成立

教唆教唆犯 A教唆B去教唆甲殺死乙 殺人罪之教唆犯 殺人罪之教唆犯

教唆幫助犯 A教唆B去幫助甲殺死乙 殺人罪之幫助犯 殺人罪之幫助犯

幫助教唆犯 A幫助B教唆甲殺死乙

殺人罪之幫助犯
學說：教唆犯(幫助教
唆之性質仍屬造意，
故應論以教唆犯)

殺人罪之教唆犯

幫助幫助犯 A幫助B去幫助甲殺死乙 殺人罪之幫助犯 殺人罪之幫助犯

※最高法院28年度決議(三)(28.07.25)
教唆之幫助與幫助之教唆及幫助之幫助，均屬犯罪之幫助行為，仍以正犯構成犯罪為成立要件。

★著手之判斷（討論未遂，前提必須要已經著手）（共犯基於限制從屬性原

則，正犯未達著手，共犯不處罰）

作為之著手
實務：實質客觀說(以一般人的觀點判斷行為人的舉動對法益是否有直接危險)

學說：主客觀混合理論(以行為人所認知的事實為背景，再以一般人的觀點來判斷，
究竟有無產生對抗法益侵害的危險性)

不作為之著手：立即危險說(明知處於具體危險仍不作為，目的係令構成要件之結果發生)

※作為犯：以積極作為實現犯罪之構成要件
不作為犯：以消極不作為實現犯罪之構成要件

純正不作為犯：法律規定行為人應為特定行為，但行為人卻不為之，而所成立之犯罪類型

不純正不作為犯：以不作為方式達到通常須以作為方式來實現的犯罪構成要件

★因果關係

條件關係                  +                  相當因果

刑法總則 申論題解題架構

一、	 A___的行為，造成___的結果，成立刑法第___條___罪。

(一)客觀構成要件

行為主體、客體、行為、行為情狀、行為結果、因果關係

(二)主觀構成要件

故意、過失、意圖

(三)違法性

法規阻卻違法事由(§21~24)、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

(四)罪責

責任能力(§18~20)、不法意識(§16)、期待可能性、防衛過當(§23但)、避難過當(§24但)

(五)其他刑罰要件

不能未遂(§26)、中止犯(§27)、客觀處罰條件

(六)小結

(七)競合

法條競合、想像競合、不罰前(後)行為、實質競合

甲乙為同居人，兩人經常處於失業狀態，經濟困窘，一夜，甲在住處產下一嬰，甲乙兩人自知無法扶
養嬰兒成長，商議棄之於近郊深溝，任其死滅。決議已定，乙隨即騎機車將嬰兒丟在深溝，倉皇離
去。翌日，路人發現棄嬰，送醫救治。幸得不死。問：甲乙成立何罪?如果法官認為，對於甲乙科以
最輕法定刑仍嫌太重，有何法律依據減輕處罰?

【擬答】
一、甲乙為共同正犯：

(一)共同正犯之法律依據：刑法第28條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

(二)共同正犯之要件：

根據多數學者意見，欲成立共同正犯者，必須在主觀上具有「共同犯罪之決意」，以及在客觀

上具有「犯罪行為之分擔」。在本案中，甲乙共同商議將嬰兒棄之於近郊深溝、任其死滅，其

等主觀上具有「共同犯罪之決意」；在客觀上，雖僅由乙負責實行丟棄嬰兒之行為，不過，

因為甲事先與乙商議之舉，對於整體犯罪行為同樣具有「支配性」，因此不論依照多數學者所

採之「犯罪支配理論」或者我國實務所採之「主客觀擇一標準說」，皆足以認定甲乙為共同正

犯。

二、乙將嬰兒丟在深溝之行為可能成立刑法第271條第2項之殺人未遂罪：

(一)客觀要件：殺人罪屬於「非定式犯罪」，客觀上，乙將嬰兒棄於深溝、任其死滅之行為，可認

★正犯行為之逾越(過剩)與錯誤

正犯逾越(過剩) 正犯錯誤

間接正犯
原則：對逾越部分不須負責
例外：若有預見可能性，需論過失

被利用者打擊錯誤　打擊錯誤
被利用者客體錯誤　通說：打擊錯誤
　　　　　　　　　少學：客體錯誤

共同正犯
原則：認識的範圍內負責
例外：若有預見可能性，需負責

正犯打擊錯誤　多數正犯
正犯客體錯誤　客體錯誤

教唆犯
原則：就同質重合部分負責
例外：有預見可能性，需負責

被教唆人打擊錯誤　打擊錯誤
被教唆人客體錯誤　通說：客體錯誤
　　　　　　　　　少學：打擊錯誤

幫助犯
原則：就同質重合部分負責
例外：有預見可能性，需負責

被教唆人打擊錯誤　打擊錯誤
被教唆人客體錯誤　通說：客體錯誤
　　　　　　　　　少學：打擊錯誤

※客體錯誤：行為人關於行為客體的同一性或其他特徵所產生之錯誤想像
等價之客體錯誤：行為人想像的行為客體與實際上存在之客體，其構成要件在刑法上

的定性上屬於等價的客體錯誤　採法定符合說，不影響犯罪成立。

  EX. 主觀想殺甲(人)，卻殺了乙(人)

不等價之客體錯誤：行為人所想像的行為客體與實際上存在的行為客體，其構成要件
在刑法的定性上屬於不等價的客體錯誤　採具體符合說，對甲成

立殺人未遂罪，對丙成立過失毀損罪(但毀損罪不罰過失，故不罰)

  EX. 主觀上想殺蹲在那裏的甲(人)，卻殺了趴在那裏的丙(狗)

打擊錯誤：行為人主觀上鎖定攻擊之客體，與客觀上實際被侵害之客體，欠缺同一性
錯誤　採具體符合說，對乙成立殺人未遂罪，對丙成立過失致死罪。

  EX. 甲拿槍瞄準乙，卻誤中丙

★正犯與共犯之區別

學說：犯罪支配理論(以行為人對於犯罪事件有實際支配能力作為區別標準)
實務：主客觀擇一標準說(行為人主觀上有為自己犯罪之意思，或客觀上

有實行構成要件行為)

★重傷(刑法§10Ⅳ)

刑法§10Ⅳ①~⑤列舉
毀損：全部喪失作用，永遠不能回復（EX. 截肢）

嚴重減損機能：已不能回復既有作用之通常水準（EX. 視力0.1以下）

刑法§10Ⅳ⑥概括
重大不治：重大是指至少要達到機能嚴重減損，不治是指依行為當

時醫療水準無法回復原有機能
重大難治：重大概念相同，難治是指雖可治療但一般人及醫療機構

要耗費甚鉅且成效不大

刑法總則 考前關鍵重點    楊老師 整理

刑法總則 申論題解題架構    楊老師 整理 定為殺人行為。不過，依題示，由於嬰兒經送醫救治、幸得不死，因此甲

之行為僅可能成立未遂殺人罪。

(二)主觀要件：乙將嬰兒棄於深溝當時，其主觀上所具備之故意，並非「遺棄

故意」，而是「殺人故意」，因為任何具有一般智識者皆可預見，將嬰兒

丟棄於深溝可能導致其死亡之結果，因此至少可認定乙在主觀上具有殺嬰

兒之「間接故意」(參見刑法第13條第2項規定)。

(三)違法性及罪責：在本案中，乙並無任何阻卻違法或罪責事由。

(四)小結：甲乙雖為共同正犯，不過因為乙並非嬰兒之生母，因此依照刑法第

31條第2項規定，乙之行為應成立殺人未遂罪。

三、甲可能成立刑法第274條第2項之生母殺嬰未遂罪：

(一)直接交互歸責原則：基於共同正犯之直接交互歸責原則，甲之刑責原則上

與乙之刑責相同；不過，因為甲本身對於被害之嬰兒而言，具有生母之身

分，因此根據刑法第31條第2項規定之反面解釋，甲既然為「具有特定關

係之人」，其自應科以「特別之刑」。

(二)小結：由於「生母」此一身分屬於殺人罪之罪責要素，因此身為「生母」

之甲，其應成立生母殺嬰未遂罪。

四、如果法官認為，對於甲乙科以最輕法定刑仍嫌太重，得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

刑：

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

酌量減輕其刑。在本案中，由於甲、乙兩人經常處於失業狀態、經濟困窘，

且其等自知無法扶養嬰兒成長，此種情形應認該當「顯可憫恕」之要件，因

此法官得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作為：事實對於結果的
發生不可想像其
不存在

不作為：準因果關係(作
為之後可以幾
近確定犯罪結
果的不發生)

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192號
判例：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
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
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
審查。

若有共同正犯、教唆犯、幫助犯；作為不作為；保證人地
位；錯誤理論等需要事先說明情形，請先於一開始時討論

※一罪一標題，一人一標題。但可一起論述
　EX. 共同正犯，則可一起於同一標題
※若題目有正犯、共犯一起出現，應先討論正犯，再討論共犯

若為未遂犯之情形，在討論構成要件時，要先說明結果未發生，且是否
有處罰未遂，若法條明文有處罰未遂，則繼續討論。
從主觀構成要件開始討論，有故意再繼續進行討論客觀構成要件之有無
達到著手(若題目明顯已經著手，則就不需太多著墨，可直接討論違法性)

是否為共同正犯先行討論

直接引法條寫標題

直接引法條寫標題

因結果未發生，而討論未遂犯

呼應標題

呼應標題

未遂犯之情形，且有故意(因為明顯已達著手，故不加以討論)

身分問題

若違法性和罪責不需要太多討論時，通常會放在同一點


